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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浙江省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清单

序

号
行政事项 证明材料 证明设定依据

实施基本情况

备注

开具单位 索要单位

1
事业单位法人设立

登记

场所使用权证明
《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

行条例》

事业单位的举办单位
省、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

2
经费来源（包含开办

资金）证明
事业单位的举办单位

省、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

3
外国人来华工作许

可（A类）
无犯罪记录证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

入境管理法》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

境管理条例》《国家外

国专家局关于印发外国

人来华工作许可服务指

南（暂行）的通知》(外

专发〔2017〕36 号)

申请人国籍国或经常

居住地警察、安全、

法院等部门

省科技厅及其授权的设

区市外国人工作管理部

门



2

4

保安员证核发

体检证明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

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

务管理条例办法》

县级以上医院 设区市公安机关

5 初中以上学历证明 教育部门 设区市公安机关

6

普通保安服务公司

设立许可

拟任的法定代表人

和主要管理人员工

作经验证明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

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

务管理条例办法》

军队、安全部门、法

院、检察院、司法行

政部门或保安公司等

原工作单位

省公安厅

7

拟任的法定代表人

和主要管理人员无

被开除公职、开除军

籍等不良记录证明

军队、安全部门、法

院、检察院、司法行

政部门或保安公司等

原工作单位

省公安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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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外资保安服务公司

设立许可

拟任的法定代表人

和主要管理人员工

作经验证明

《保安服务管理条例》

《公安机关实施保安服

务管理条例办法》

军队、安全部门、法

院、检察院、司法行

政部门或保安公司等

原工作单位

省公安厅

9

境外非政府组织代

表机构设立、变更、

注销登记许可

首席代表无犯罪记

录证明材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

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

理法》

申请人国籍所在地或

经常居住地的警察或

者背景调查机构

省公安厅

10 申请注销驾驶资格 监护证明材料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

交通安全法》《机动车

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

定》

民政部门、法院
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公

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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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社会团体成立许可
验资报告或验资证

明

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

例》
会计师事务所、银行

省、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民政部门

12 基金会设立登记
验资报告或验资证

明
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 会计师事务所、银行

省、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民政部门

13
民办非企业单位成

立登记

验资报告或验资证

明

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

管理暂行条例》
会计师事务所、银行

省、设区市、县（市、区）

民政部门

14
会计师事务所设立

审批

中国税务师、中国造

价工程师成为会计

师事务所合伙人前

3年内未因执业行

为受到行政处罚的

证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

会计师法》《会计师事

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

理办法》《财政部关于

印发〈其他专业资格人

员担任特殊普通合伙会

省级行业主管部门 省财政厅



5

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暂行

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会

〔2018〕4 号）
15

中国资产评估师、中

国税务师、中国造价

工程师取得上述执

业资格后最近连续

5年从事与该资格

相关的工作证明

原工作单位或省级行

业协会
省财政厅

16
对外劳务合作经营

资格核准
银行资信证明

《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

例》
银行 省、设区市商务部门

17 还血经费核发
献血者和用血者的

亲属关系证明

《浙江省实施<中华人

民共和国献血法>办法》
公安机关

献血管理机构或医疗机

构

18

权限内境外组织在

华机构涉外调查资

格认定

在最近两年内无重

大违法记录证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涉

外调查管理办法》

公安机关 省统计局



6

19
权限内法人单位涉

外调查资格认定

在最近两年内无重

大违法记录证明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统计法实施条例》《涉

外调查管理办法》

公安机关 省统计局

注：行政事项是指行政许可、行政确认、行政给付等依申请的事项。


